
中、小微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

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哈密市第

四幼儿园 （单位名称）的 哈密市第四幼儿园户外区域采购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

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

体情况如下：

1.透水砖地面、烹饪操作台、洗手池、备菜操作区、造型收纳柜、轮

胎收纳架、主题舞台背景墙、体能攀爬廊架、活动地台、洗手池、艺术廊

架、活动地台、陶艺操作台、美工艺术区功能柜、教学记录墙、风采展示

墙、扎染手工区功能柜、木工操作桌凳组合、教学方桌、圆形单人凳、造

型拱门、种植箱 A、种植箱 B、温室种植箱、根系观察箱、盆栽展示架、轮

胎种植、立面种植架 A、立面种植架 B、火车主题冒险栈桥、体能斜面攀爬

游戏区、沙水联动游戏平台、电箱安全围栏（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

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江苏奇乐娃实业有限公

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32 人，营业收入为 5517.4831 万元，

资产总额为 16503.3443 万元 ，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

2. / （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 行

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 / ，从业人员 / 人，营业收入为 / 万

元，资产总额为 / 万元，属于 /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

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企业名称（电子章）：新疆君彦文硕商贸有限公司

日 期：2026 年 04 月 20 日



说明：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

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若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须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格式见

《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

通知》（财库〔2017〕141 号）附件）；若为监狱企业，须提供由省级以上

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

证明文件（依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

3、中标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将作为中标结果公告一并公示（依据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第十三条）。

4、如存在虚假声明或未按实际内容填写，供应商需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

果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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